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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TS)/ES/1/1  
 

教育局通函第  5 8 / 2 0 2 3  號  

 

分發名單：各中、小學  副本送：各組主管  —  備考  

 校監/校長 /教師  

 （英基學校及國際學校除外）  

 

 

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  — 管理教師的個人資料 

2023/24學年資料更新及 

「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簡介會 
 

 

摘要 

 

本通函旨在提醒學校和教師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更新 2 0 2 3 / 2 4學年資

料，並邀請學校委派學校行政用戶或負責統籌相關事宜的教職員出席「電子

化服務入門網站」簡介會。  

 

 

背景 

 

2. 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  https://eservices.edb.gov.hk（以下簡稱「網站」）

為本港學校及教師（包括校長）提供一個安全、可靠和易於使用的多元化教

育服務網上系統，主要的服務包括：管理教師的個人資料概覽、網上報讀培

訓課程及提供電郵服務等。網站蒐集所得的教師資料會用作各種教育用途，

例如：數據分析及編纂教師相關的統計資料。  

 

3 .  學校須為所有月薪教師、教學助理（不包括特殊學校的「教師助理」）

及其他有教擔的教職員開設戶口，包括以薪金津貼、政府現金津貼或學校私

人經費支薪的教職員，以呈報相關資料。至於日薪代課教師，學校可按實際

工作需要而決定應否為他們開設户口。  

 

 

更新及核實教師資料 

 

4 .  就 2 0 2 3 / 2 4學年的資料更新，學校須於 2 0 2 3年 9月 1日開始啟動有關程

序，並於 2 0 2 3年 9月 2 5日或以前完成。學校應盡早開展更新資料的工作，避

免在臨近期限才提交資料。如同一時間有大量用戶提交資料，有可能出現網

絡擠塞而延誤有關工作。在更新及核實資料時，學校及教師須特別留意以下

各項。  

https://eservices.edb.gov.hk/edis/es/login?local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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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教師  

 

5 .  所有現職教師必須登入網站並於「個人資料概覽」內準確地輸入或更新

其資料，包括（ a）在「個人資料」內的住址、電話號碼、個人電郵地址及設

定預設電郵地址；（ b）在「學歷」內的學術／學位資歷；（ c）在「師資訓

練」內的師資訓練資歷；（ d）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記錄；以及（ e）在「現職

學校」內的 2 0 2 3 / 2 4學年的職務／職位、任教科目及教學節數等。請注意，

語文科目教師必須在上述（ b）及（ c）項輸入已獲取相關的語文教師學位資

歷和師資訓練。現職教師如具備《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成績，可按需

要填報並呈交學校審核。  

 

6 .  學校行政用戶須核實教師提交的個人資料概覽，並為實任職級、受聘條

件或「全職等值」單位有所更改的教師更新其任職資料。  

 

新入職／轉校的教師  

 

7 .  學校如有新入職／轉校的教師，學校行政用戶須將他們的資料加入網站

內的學校戶口。有關教師須與其他現職教師一樣，填報／更新其個人資料並

呈交學校核實。  

 

8.  由 2 0 2 3 / 2 4學年起，學校須透過網站向教育局呈交該學年所有新聘教師

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資料，包括舉辦測試的機構、測試的程度、

取得及格成績的日期。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局 2 0 2 3年 5月 1 8日致學校的信函，

該信函已上載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tc/blnst）。  

 

離職教師  

 

9.  學校行政用戶須於教師離職前在網站內的「終止聘用」輸入他們的聘任

終止日期及終止原因。  

 

以英語教授非語文科目教師  

 

10.  在微調教學語言安排下 1，非語文科目教師如以英語教授非語文科目及

／或進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均須符合教師能力的條件。因此，請教師於

「現職學校」內的「以英語教授非語文科目教師」填報／更新相關資料。所

有資料均須呈交學校核實。  

 

                                                 
1
 根據 2009 年 6 月 4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6/2009 號「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教學語言安

排已於 2010/11 學年起由中一開始實施，並逐年推展至初中階段其他級別。  

http://www.edb.gov.hk/tc/bl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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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資料更新流程圖及主要工作摘要，請參閱附錄一及附錄二。就處理

個人資料的詳情，請瀏覽網站 https://eservices.edb.gov.hk 內的《個人資料收集聲

明》。  

 

 

學校行政用戶簡介會  

 

1 2 .  為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予學校及教師，教育局會持續改良網站的功能，並

同 時 更 新 「 輔 助 說 明 」 。 為 使 學 校 行 政 用 戶 更 能 掌 握 網 站 內 的 功 能 及

2 0 2 3 / 2 4學年的資料更新程序，教育局將於 2 0 2 3年 7月 3、 5、 6及 7日為學校

行政用戶分別舉辦四場內容相同的簡介會。有關詳情請瀏覽教育局培訓行事

曆系統  ( h t t p s : / / t c s . e d b . g o v. h k )（課程編號：P D T 0 2 0 2 3 0 1 2 6）。請學校

安排擔任學校行政用戶或負責統籌學校資料更新的教職員出席簡介會。  

 

 

查詢 

 

13. 如 有 查 詢 ， 請 致 電  3 6 9 8  3 6 4 0、 傳 真 至  2 1 1 9  9 8 2 6  或 電 郵 至

eservices@edb.gov.hk 聯絡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小組。  

 

 

 

 

教育局局長  

李惠萍代行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https://eservices.edb.gov.hk/edis/es/login?locale=zh
https://eservices-help.edb.gov.hk/irooms/eservices/PICS/Personal%20Information%20Collection%20Statement_e-Services%20Portal_CHI.pdf
https://eservices-help.edb.gov.hk/irooms/eservices/PICS/Personal%20Information%20Collection%20Statement_e-Services%20Portal_CHI.pdf
https://tcs.edb.gov.hk/tcs/publicCalendar/start.htm
mailto:eservices@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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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校資料更新流程圖 
 

 
 

教師 
 

更新在「個人資料概
覽」和「教師持續專業
發展活動記錄」內的項
目，然後呈交學校行政

用戶審核 

學校行政用戶 
 

在「教師任職資料管理 
> 新增 / 續聘」輸入
教師的個人資料，啟動
登記程序，系統會發出
電郵給教師繼續登記程
序 

現職教師 離職教師 

登記 

新聘教師 

到學校戶口 

更新教師任職資料 

教師 
 

透過系統發出的電郵連

結，輸入所需資料完成

登記 

學校行政用戶 
 

如教師的實任職級、受
聘條件和全職等值單位
等有變，在「教師任職
資料管理 > 更新任職
資料」更新記錄 

學校行政用戶 
 

在「教師任職資料管理 
> 終止聘用」輸入聘任
終止日期和終止原因 

學校行政用戶 
 

在「教師個人資料核
實」和「持續專業發展
活 動 記 錄 （ 教 師 輸
入）」確認教師填報的
資料 

新
學
年
開
始
前 

新
學
年
初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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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主要工作摘要 
 

（甲）  學校行政用戶的主要工作 
 
工作一：終止離職教師戶口 
 

  學校行政用戶須在「教師任職資料管理」的「終止聘用」輸入即將  

離任或已離任教師的「聘任終止日期」及「終止原因」。  

 
工作二：登記新聘教師戶口 
 

  學校行政用戶必須為所有新聘（新入職或轉校）教師登記電子化服
務入門網站個人戶口。原則上，學校須為所有月薪教師及教學助理
（不包括特殊學校的「教師助理」）及其他有教擔的教職員開設戶
口，包括以薪金津貼、政府現金津貼或學校私人經費支薪的常額及
臨時教師，以呈報相關資料。至於日薪代課教師，學校可按實際工
作需要而決定應否為他們開設戶口。  

 
工作三：更新教師任職資料 
 

  現職教師的實任職級、受聘條件或「全職等值」單位等資料如有變
更，學校行政用戶須在「教師任職資料管理」的「更新任職資料」
內更新他們的聘用資料。  

 
工作四：核實教師個人資料概覽 
 

  學校行政用戶須於「教師個人資料核實」核實教師呈交的個人資料
概覽，並確保教師已填報任教科目、每周／循環周的教學節數及職
務／職位等重要資料。  

 
工作五：核實及呈交新聘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資料  

 

  學校行政用戶須核實及呈交所有新聘教師的《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測試資料。有關詳情及網站用戶指引可於 2 0 2 3 年 8 月起在教育
局網頁（ h t t p : / / w w w. e d b . g o v. h k / t c / b l n s t）下載。  

 
工作六：為忘記密碼的教師重設密碼 
 

  如教師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戶口內沒有提供另一電郵地址 2，教師
忘記登入密碼須經學校行政用戶才可以重設密碼。學校行政用戶可
於「教師任職資料管理  >  審批重設通行密碼」處理教師重設密碼的
要求。  

 
  轉校的教師如未能自行重設密碼，可致電  3 6 9 8  3 6 4 0  聯絡電子化服

務入門網站小組。  

 

                                                 
2
 「另一電郵地址」是指教師在網站內自行輸入額外的電郵地址，而非由網站所提供的電郵地址

(xxxx@eservices.hkedci ty.net )。 

http://www.edb.gov.hk/tc/bl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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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七﹕開立新學校戶口（如適用） 
 

  新學校  

 
新開辦學校的校長應盡早向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小組取得登記鑰
匙，以啟動學校行政主戶戶口。  

 
  更改地址（例如：學校搬遷）或授課時間（例如：轉為全日制）  

 
學校可保留其學校行政主戶戶口。如學校由半日制轉為全日制，校
長可選擇以上午校或下午校作為其新戶口，並通知電子化服務入門
網站小組安排戶口轉移。  

 
 
（乙）  教師的主要工作 
 
工作一：新戶口／戶口轉移 
 

 如教師將於新學年轉校，請提醒現職學校的行政用戶在網站終止其
任職記錄。請注意，即使此程序尚未完成，教師仍可在新學校辦理
戶口登記。  
 

  新入職及轉校的教師可經由新任職學校的行政用戶，在學年開始前
完成戶口登記。  

 
工作二：更新個人資料概覽  

 
  教師須在學年初於「現職學校」更新其職務／職位、任教科目和教

學節數。至於其他受聘資料則由學校行政用戶更新。  

 
  教師的個人資料、學歷及師資訓練如有任何改變，務須盡快更新。

教師若曾輸入將取得資格學歷資料，請於取得資格後盡快呈交學校
審核。  

 

  新聘教師須填報《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資料，包括舉辦測試
的機構、測試的程度、取得及格成績的日期，並呈交學校審核。現
職教師如具備《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成績，可按需要填報並
呈交學校審核。  

 

工作三：重設密碼  

 
  如教師忘記密碼，可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登入頁面，在「忘記  /  重

設戶口密碼」位置點擊「教師」，按頁面指示重設密碼。  

 

  轉校的教師如未能登入網站，可致電  3 6 9 8  3 6 4 0  聯絡電子化服務入
門網站小組。  

 

 

 


